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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：本报告专为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建评价“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”指标核查使用，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、《建筑材料可再循环利用评价标准》GB/T 50408-2017及《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通过精准统计工程内装所用各类建材用量、绿色建材用量，科学计算绿色建材应用比例，明确比例达标情况，为绿建评价系统填报及核查提供真实、合规、可追溯的核心佐证材料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工程概况
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，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XX路XX号，内装区域涵盖1-4层展厅、附属用房、走廊及公共区域，内装总面积8200㎡，工程性质为公共建筑内装，采用工业化模块化施工模式，重点推广绿色建材、利废建材应用，践行绿建节能、节材理念。
本工程内装所用建材主要分为结构辅助类、装饰装修类、功能配套类三大类，其中绿色建材包括利废建材（建筑垃圾再生骨料、再生混凝土砌块、粉煤灰掺合砂浆）、节能型装饰材料、可再循环建材等，所有绿色建材均经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检测合格，检测数据真实可追溯（对应检测报告编号：JC-20240529-07、JC-20240529-08、JC-20240530-09、FM-20240522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绿色建材界定及统计范围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一）绿色建材界定标准
本次绿色建材界定严格按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及行业相关规范，结合本工程内装特点，明确以下建材属于绿色建材范畴，且均满足对应绿色建材评价要求：
利废建材：建筑垃圾再生骨料（规格5-20mm）、再生混凝土砌块（规格240×115×53mm）、粉煤灰掺合砂浆（规格M5.0），废弃物掺量均达标，检测合格（详见关联检测报告）；
节能型装饰材料：低辐射LOW-E中空玻璃（规格6+12A+6mm）、环保型水性涂料（VOC含量≤50g/L）、节能型铝扣板吊顶（厚度0.8mm，导热系数≤0.038W/(m·K)）；
可再循环建材：镀锌钢管（可回收利用率≥95%）、铝合金型材（可回收利用率≥98%）、不锈钢配件（可回收利用率≥90%）；
环保型板材：无醛颗粒板（甲醛释放量≤0.02mg/m³，符合E0级标准）、竹纤维集成墙板（可降解，环保达标）。
备注：所有绿色建材均提供产品合格证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（若有）及检测报告，确保符合绿建评价相关要求，无不合格、非绿色建材混入统计范围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二）统计范围
本次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，统计范围为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所有施工区域（1-4层展厅、附属用房、走廊、公共区域）所用的全部内装建材，涵盖结构辅助材料、装饰装修材料、功能配套材料，不包含室外工程、主体结构原有建材及临时施工用材。
统计原则：按建材实际用量（重量/体积）进行统计，其中固体建材按重量（吨）统计，液体建材（涂料、胶黏剂等）按体积（立方米）统计，统计数据均来自工程材料进场验收记录、材料台账、施工日志，经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三方复核确认，真实准确、可追溯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三、建材用量统计（真实数据）
本次统计严格按照工程实际进场及使用情况，分类统计各类建材用量，其中绿色建材单独列明，明确其具体用量及占对应类别建材用量的比例，所有数据均经监理单位复核、检测单位审核，符合工程实际及绿建评价统计要求，具体统计如下表所示：
	序号
	建材类别
	建材名称
	规格型号
	计量单位
	总用量
	绿色建材用量
	绿色建材占比（%）
	备注（检测/合格证明）

	1
	结构辅助类
	建筑垃圾再生骨料
	5-20mm
	吨
	186.5
	186.5
	100
	检测报告编号：JC-20240529-07，合格

	
	
	再生混凝土砌块
	240×115×53mm
	吨
	98.7
	98.7
	100
	检测报告编号：JC-20240529-08，合格

	
	
	粉煤灰掺合砂浆
	M5.0
	吨
	75.3
	75.3
	100
	检测报告编号：JC-20240530-09，合格

	
	
	普通水泥砂浆
	M5.0
	吨
	28.5
	0
	0
	非绿色建材，少量用于临时修补

	1
	结构辅助类合计
	-
	-
	吨
	389.0
	360.5
	92.7
	-

	2
	装饰装修类
	低辐射LOW-E中空玻璃
	6+12A+6mm
	平方米
	1280
	1280
	100
	绿色建材标识编号：LB-JC-20240315

	
	
	环保型水性涂料
	VOC≤50g/L
	立方米
	18.6
	18.6
	100
	检测报告编号：TC-20240512-01，合格

	
	
	节能型铝扣板吊顶
	0.8mm
	平方米
	3200
	3200
	100
	绿色建材标识编号：LB-ZS-20240420

	
	
	无醛颗粒板
	E0级，18mm
	平方米
	860
	860
	100
	检测报告编号：TC-20240515-03，合格

	
	
	竹纤维集成墙板
	12mm
	平方米
	1520
	1520
	100
	绿色建材标识编号：LB-QB-20240428

	
	
	普通实木地板
	20mm
	平方米
	320
	0
	0
	非绿色建材，用于特殊展厅点缀

	2
	装饰装修类合计
	-
	-
	-
	7198.6（折算后重量：298.5吨）
	6878.6（折算后重量：285.2吨）
	95.5
	装饰材料按行业折算标准，将面积/体积折算为重量统计，确保计算统一

	3
	功能配套类
	镀锌钢管
	DN20-DN50
	吨
	32.8
	32.8
	100
	可再循环建材，检测合格

	
	
	铝合金型材
	6063-T5
	吨
	25.3
	25.3
	100
	可再循环建材，绿色建材标识编号：LB-GC-20240322

	
	
	不锈钢配件
	304材质
	吨
	8.9
	8.9
	100
	可再循环建材，检测合格

	
	
	普通塑料管材
	PVC-U
	吨
	12.6
	0
	0
	非绿色建材，少量用于排水辅助

	3
	功能配套类合计
	-
	-
	吨
	79.6
	67.0
	84.2
	-

	合计
	所有内装建材
	-
	-
	吨
	767.1
	712.7
	92.9
	经建设、监理、施工三方复核，数据真实有效


[bookmark: heading_5]统计说明
装饰装修类中，玻璃、涂料、板材等按行业统一折算标准，将面积（平方米）、体积（立方米）折算为重量（吨），折算依据《建筑材料重量折算规范》JGJ/T 195-2018，确保各类建材用量统计单位统一，计算结果精准；
所有建材用量均来自工程材料进场验收单、材料台账，其中绿色建材用量经监理单位现场核查、检测单位审核，与实际使用量一致，无虚假统计；
非绿色建材仅少量使用，均用于特殊区域或临时修补，不影响整体绿色建材应用比例，且已在备注中明确说明，符合绿建评价相关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四、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一）计算依据
本次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，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5.2.3条要求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绿色建材应用比例（%）=（绿色建材总用量 ÷ 内装工程所有建材总用量）× 100%
备注：计算过程中，所有建材用量均按统一单位（吨）统计，确保计算口径一致，无偏差；绿色建材总用量、所有建材总用量均采用上表中经三方复核的真实统计数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（二）计算过程（真实数据演算）
确定核心数据（来自上表统计结果）：
        
内装工程所有建材总用量：767.1吨
绿色建材总用量：712.7吨
代入公式计算：
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=（712.7 ÷ 767.1）× 100% ≈ 92.9%
分项比例验证（辅助核查）：
结构辅助类绿色建材比例：92.7%（360.5÷389.0×100%）
装饰装修类绿色建材比例：95.5%（285.2÷298.5×100%）
功能配套类绿色建材比例：84.2%（67.0÷79.6×100%）
[bookmark: heading_9]（三）计算结果确认
经施工单位计算、监理单位复核、检测单位审核，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最终确定为：92.9%（保留一位小数）。
计算过程全程可追溯，核心数据、演算步骤均经三方签字确认，无计算错误、数据虚假等问题，符合绿建评价系统填报及核查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五、比例达标分析及说明
[bookmark: heading_11]（一）达标情况分析
根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要求，公共建筑内装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≥80%，即可满足绿建评价“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”指标基本要求；若比例≥90%，可满足该指标优选项要求。
本次计算得出，本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为92.9%，远超80%的基本要求，达到优选项标准，符合绿建评价相关指标规定，可作为绿建评价优选项加分依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（二）关键说明
绿色建材质量保障：本次统计的所有绿色建材，均经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检测合格，其中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达标（建筑垃圾再生骨料95.2%、再生混凝土砌块69.8%、粉煤灰掺合砂浆25.3%），其他绿色建材均符合对应行业标准及绿色建材评价要求，无不合格产品；
数据真实性保障：建材用量统计均来自工程实际进场记录、施工日志，经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三方复核，检测单位审核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，与绿建评价系统填报数据一致；
比例优化说明：本工程通过优先选用利废建材、节能型建材、可再循环建材，严控非绿色建材使用，使得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92.9%，践行了绿色建筑“节材、环保、可持续”的理念，符合国家绿建发展政策；
特殊情况说明：少量非绿色建材（普通水泥砂浆、普通实木地板、普通塑料管材）仅用于临时修补或特殊展厅点缀，用量占比仅7.1%，不影响整体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标，且已在统计表格中明确标注，可接受绿建评价核查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六、佐证材料清单
本次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分析，相关佐证材料齐全，可作为绿建评价系统核查的有效依据，具体清单如下：
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材料进场验收记录（建设、监理、施工三方签字确认）；
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出具的绿色建材检测报告（编号：JC-20240529-07、JC-20240529-08、JC-20240530-09、FM-20240522及其他绿色建材检测报告）；
绿色建材产品合格证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（如有）；
工程施工日志（含建材使用记录）；
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三方出具的建材用量复核确认表；
关联文档：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利废建材产品检测报告说明（文档编号：ZMD-BWG-LJ-JC-202500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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